粤招办普〔2011〕35号

关于做好广东省2011年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及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教育局、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各有关普通高等学校，各省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高等中专学校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2011年全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11〕58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2011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招〔2011〕4号）精神，我省高等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五年制高职班以及各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下同）学历教育招生工作，继续使用“广东省高中阶段招生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省中招服务平台）统一进行网上录取。为做好今年的录取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录取组织方式和工作安排
（一）录取组织方式
我省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班以及各级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学历教育招生，全部实行远程网上录取。各招生学校均须通过互联网进入省中招服务平台，实行远程网上录取。经教育部批准招收我省生源的部属、外省属中等职业学校也必须在我省中招服务平台上完成招生录取工作。
除经省教育考试院书面批准外，各地市均必须直接使用省中招服务平台组织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录取工作。

（二）录取时间

今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统一录取阶段，在7月15日－8月5日进行。

1．7月15日至17日为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班录取。

2．7月18日至8月5日为中等职业学校及技工学校录取。
各地级市中招负责部门应按照《关于做好2011年全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11〕58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2011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招〔2011〕4号）的要求做好本市的投档和审核工作。各地级市中招负责部门在投档前，需将各招生学校的录取工作安排置入省中招服务平台。

第二阶段为学校自行组织生源录取阶段，在9月2日－11月25日进行。在第一阶段录取工作完成后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或经新生注册后仍有计划空额的中等职业学校及技工学校，不受招生计划的限制，自主组织生源（包括往届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复退军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等），通过省中招服务平台进行第二阶段的录取。

（三）注册时间

1．第一阶段录取工作完成后，被录取的学生必须于8月25日前完成注册，招生学校须在8月30日前通过省中招服务平台确定已报到的新生。9月1日仍未确定注册的学生，省中招服务平台自动将其恢复到未录取状态。

2．第二阶段录取工作完成后，被录取的学生必须于12月1日前完成新生报到注册，招生学校须在12月3日前通过省中招服务平台确定已报到的新生。12月5日仍未确定注册的学生，省中招服务平台自动将其恢复到未录取状态。

（四）打印录取新生名册送审时间

1．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班录取新生名册于7月18日在省录取现场打印审核。

2．第一阶段招生结束，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和经教育部批准在我省招生的外省中等职业学校的录取新生名册，招生学校通过省中招服务平台确定新生注册后，在9月6日－10日由省招生办公室打印、审核、盖章。市属中等职业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在新生注册后，由招生学校所属地级市教育主管部门（市招生办或教育局主管科室）负责打印、审核、盖章，时间为9月6日-10日。

3．第二阶段招生结束，在新生注册后，省属中等职业学校新生录取名册由省招生办公室打印、经审核后备案；其余中等职业学校新生录取名册由招生学校所属地市教育主管部门（市招生办或教育局主管科室）打印、经审核后备案，时间为12月6日-10日。

4．技工学校的录取新生名册打印、备案按照省技校招生办《关于统一使用广东省劳动保障业务管理软件技校学籍管理平台的通知》（粤技招〔2009〕7号）要求办理。

二、录取工作人员要求

    1．各地级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招生学校选派的录取工作人员，必须作风正派、廉洁守纪、熟悉业务、认真负责，能正确执行招生政策，并熟悉计算机操作。有直系亲属参加2011年中考的人员不得参加录取工作。

2．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须指定专人负责中职录取各项业务，并将联系方式统一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公布（详见附件1），并确保联系通畅。

三、有关准备工作

1．中招服务平台的具体操作说明请登录省中招服务平台系统公告栏查阅。

2．各地级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技校招生办公室必须在7月12日前,根据《省中招服务平台系统功能表》（见附件2）确定本市（校）参加招生工作的人员及所担负的相应管理职能，在7月12日前将分工和联系方式（附件1）报省教育考试院中等教育招生考试部（传真：020-38627921，电子邮箱：425801345@qq.com）。7月14日前，各市招生办公室使用省招生办发放的市级系统管理员帐号与密码登录系统，然后自行在系统上定义市、县（市、区）各用户，并将本市各用户所对应的管理功能设入省中招服务平台，反馈用户帐号、密码给各有关人员。各职能部门的有关人员要切实担负起自己的管理职责，加强沟通与协作，确保招生任务的圆满完成。

3．各地级市必须在7月14日前完成普通高中学校所有录取数据的导入，通过网址：www.ecogd.edu.cn/zkpt_lq数据上报功能，按照模板格式将数据导入省中招服务平台。

4．各地级市在7月14日前须将本市艺术和体育术科的考试成绩报省招生办备案。

5．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报经省招生办公室批准实行面试或术科考试的学校，须在7月14日前将考生面试或术科考试成绩报省招生办公室备案。

四、录取有关事项

1．各市须于7月12日前将各市的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班以及各级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录取原则，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列表（附件3）上报省招生办公室审批、备案，传真电话：020－38627921。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由省招生办置入省中招服务平台；中等职业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由各市置入省中招服务平台，录取期间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如有调整，需报省招生办备案。

2．五年制高职班录取时，必须按上报的录取原则，在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上，按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投档，择优录取。
3．招收五年制高职班的高等学校必须为各市招生办公室投档的考生及时办理审阅录取手续，退档须经过省招生办公室审核，其余学校退档无需审核。

4．各市要协调好各级各类学校的生源与数据管理工作，不得瞒报、截留考生数据。

5．各中职学校机动计划的调整无需审核。学校的区域计划与生源不平衡需要调整时，招生学校须同时向计划调入市和调出市提出调整申请，计划调出市与计划调入市要及时审核。各市招生办可以通过系统设置各批次学校计划是否需要审核功能。
6．各中等职业学校必须对各市招生办公室、技校招生办公室投档的考生及时办理审阅录取手续。

7．各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要加强对第二阶段招生录取工作的管理，有关人员要及时处理招生学校的派号审核要求及拟录取信息的审核、转录等要求，保障招生工作的顺利开展。

8．各招生学校要加强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核。在第二阶段自行组织生源时，学校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录入考生基本信息库之外的非应届初中毕业生（包括高中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进城务工人员等，下同）的信息，须同时录入经办人姓名，确保信息的真实有效。市招生办对学校提交的非应届初中毕业生信息审核后，系统即自动生成并反馈考生号。在各阶段录取结束后，省属中职学校招收的非应届初中毕业生（含外省籍进城务工人员）录取新生名册报省招生办备案时，须同时交验学生的报名表、初中（高中）毕业证书复印件或中考成绩复印件及学生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

9．录取结束后，如有考生提出合理的转录要求，原录取学校须予以主动配合，凭考生本人及家长签字的申请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提交录后退。转录学校凭考生本人及家长签字的申请提交录取申请，考生生源所在地级市招生办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审核。

10．需迁转学生户口的学校，请在打印录取新生名册后，由学校按照录取新生名册的顺序，将收回考生的录取通知书从小号到大号排列，报省招生办公室审批、盖章。

11．经省教育考试院批准采用本市中招录取系统的地级市，须每天下午18：00前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导入录取数据，每天导入的数据覆盖前一天的录取数据。
12．关于中职学校招生的录取原则、录取工作的要求，均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高等中专学校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2011年全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11〕58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2011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招〔2011〕4号）的规定执行。

13．有关录取工作的其他要求，届时请注意省中招服务平台上的通知与公告。

五、招生录取费

    1．收费标准：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班，按实际录取数每生30元缴交；中职考生的录取费在新生录取名册报审时，按每生50元缴交（往年余款可冲减）。

    2．外省中等职业学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凭省教育考试院开出的缴款通知书到银行缴交现金或办理汇款手续。市属中等职业学校向所属市招生办公室缴交。

3．未缴纳招生录取费的不予办理审批手续。

六、新生录取通知书

中等职业学校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可在省中招服务平台上打印，也可由各市或各校按粤教考〔2008〕15号的格式自行印制。新生录取通知书由招生学校自行寄发。
附件：1．各地市2011年中职招生工作人员联系表
2．省中招服务平台系统功能表
3．广东省2011年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班及中等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各地市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表（样式）
4．2011年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班招生录取业务流程图
5．201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业务流程图
二〇一一年七月四日
主题词：中等教育  招生  录取  通知

  抄送：省招委会正、副主任，省教育厅厅领导，省发改委社会发展处，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省人保厅技校招生办公室，各地级市技校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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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各地市2011年中职招生工作人员联系表

____________ 市(盖章)

	职能
	姓名
	性别
	职务
	单位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领导
	
	
	
	
	
	

	数据管理
	
	
	
	
	
	

	投档管理
	
	
	
	
	
	

	审核管理
	
	
	
	
	
	

	打印管理
	
	
	
	
	
	


附件2：

省中招服务平台系统功能表

	功能菜单
	县区管理端
	录取学校端

	系统管理
	1.权限管理

2.用户管理

3.锁定系统

4.修改密码

5.退出系统
	1.锁定系统

2.修改密码

3.退出系统



	基本资料
	1.照顾特征定义

2.院校管理

3.学校资料管理

4.报名点资料管理

5.院校计划管理

6.考生资料管理

7.考生照顾特征录入

8.地市科目维护
	无

	投档控制
	1.设置区域分数线

2.设置院校状态

3.设置院校是否审核

4.设置地市批次

5.设置投档模式

6.设置院校所属批次

7.设置院校区域分数线

8.设置院校投档特殊条件限制

9.设置考生状态

10.设置院校机动计划数
	无

	投档
	1.批量投档

2.指定院校投档

3.指定派位录取

4.指定考生线上点投

5.指定考生线上点投并录取

6.指定考生线下点投

7.指定考生线下点投并录取
	1.组长录退

2.指定录退档案

3.录取在库考生

4.批量投入录取

5.注册与注销

6.修改注册考生专业

7.注销已注册考生

	审核管理
	1.审核录取

2.审核退档

3.审核批件投档

4.审核录后退

5.自动审核管理

6.审核增减计划数

7.审核调整区域间计划

8.审核补录考生

9.审核转校请求
	1.申请录后退

2.申请批件投档

3.申请增减计划数

4.申请调整区域区计划

5.申请考生转学

	档案管理


	1.指定投档单取消投档

2.指定考生取消投档

3.指定考生强制回收档案

4.挂起考生档案

5.释放考生档案
	1.补录考生档案

2.批量导入补录考生档案

3.查看补录考生审核结果

4.查看考生去向

	数据查询


	1.在校考生查询

2.院校生源查询

3.考生去向查询

4.考生轨迹查询

5.考生电子档案

6.投档情况查询

7.打印录取名册（中职中专）

8.打印录取名册（高中）

9.历史投档单查询
	无

	数据统计


	1.各院校该区域录取进度查询

2.录取进度统计

3.志愿人数统计

4.院校录取统计

5.数据统计

6.主管院校录取进度统计

7.主管院校各区域录取进度统计

8.主管院校录取考生情况统计
	1.录取名册

2.录取通知书

3.录取考生信息



	信息交流


	1.查看公告

2.管理公告

3.问题解答管理

4.问题解答
	1.查看公告

2.问题解答



	招生日报
	1.招生日报查询

2.招生日报数据统计
	1.招生日报填报




附件3： 

广东省2011年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班
及中等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
各地市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表（样式）
       市招生办（盖章）                  年   月   日        
	办学类型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是否原始分

是否含术科分

	高等学校

五年制高职班
	普通类专业（含文史、理工）：      分；

美术类专业：文化     分，术科    分；

音乐类专业：文化     分，术科    分；

体育类专业：文化     分，术科    分。
	

	中等职业学校
	普通类专业（含文史、理工）：      分；

美术类专业：文化     分，术科    分；

音乐类专业：文化     分，术科    分；

体育类专业：文化     分，术科    分。
	

	关于分数线

的其他说明
	
	


附件4：

2011年高等学校五年制高职班招生录取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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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1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业务流程图













                   









第一阶段招生开始





各市招办、技工学校招办向各招生批次学校投档





招生学校审阅档案，点击提交，即为录取





第一阶段招生结束





打印录取名册


9月6日---10日





8月30日前通过中招平台确认已报到注册的新生，未确认注册的新生，系统自动恢复到未录取状态





8月25日前学校组织完成新生报到、注册





第二阶段招生开始





12月3日前通过中招平台确认已报到注册的新生，未确认注册的新生，系统自动恢复到未录取状态





12月1日前学校组织完成新生的报到、注册





等待地级以上市招办审核，通过即为录取，不通过即退回考生基本信息库





招生学校组织考生填写报读确认表





招生学校自行组织生源


（不受生源计划限制）





招生学校通过中招平台录入拟录取的应届考生考号、专业





招生学校调整


各区域计划





未


完成招生计划





对非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学校在平台上录入考生基本信息





市招办审核通过后在平台上反馈考生号给招生学校





录取名册送审





第二阶段招生结束





打印录取名册


12月6日---10日





春季自主招生开始





依照第二阶段招生工作程序进行录取





自行组织生源至翌年3月25日截止，打印录取名册及送审：3月25---30日





春季自主招生结束





招生学校在平台上录入拟录取非应届初中考生的考号、专业





录取名册送审








各市招办按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向各高等学校投档





招生学校审阅档案，点击提交





五年制高职班招生结束





打印录取名册


（7月18日）





招生计划完成否





省招办审核


























档案在库























省招办审核





录 取








五年制高职班招生开始（7月16日）








录取名册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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